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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或“公司”）的委托，就贵公司二〇一七年度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下

简称“中国法律、法规”，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中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以及现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

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及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

所对该事实的了解，并仅就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

见，而不对除此之外的任何问题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事先书面

同意，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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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委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留永

昭、魏伟、黄炜列席了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有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

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在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提

供的有关文件进行核查的过程中，本所假设：1、贵公司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的

所有签署、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所有作为正本提交给本所的文件都是真实、

准确、完整的；2、贵公司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准确、

完整的；3、贵公司提供予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

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4、贵公司提供予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

件一致的，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5、贵公司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公告的所有资料是完整、充分、真实的，并且不存在任何虚假、隐

瞒或重大遗漏的情况。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1 、 根 据 贵 公 司 董事 会 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 在 巨 潮 资讯 网 站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〇一七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原《股东大会通知》”），贵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开作出决议，并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四十五日以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股

东。 

根 据 贵 公 司 董 事 会 于 2018 年 5 月 8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站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〇一七年度股东大会延期

召开的公告》（以下简称“《延期公告》”），贵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延

期召开作出决议，预计将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之前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并同意授

权贵公司董事长根据贵公司实际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确定本次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并发出相关公告。 

2018 年 6 月 13 日，贵公司董事会收到股东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兴新”）（截至 2018 年 6 月 13 日，中兴新持有贵公司 1,269,830,333 股 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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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038,000 股 H 股，合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30.34%）提交的书面临时提案，

提议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新增审议三个临时议案，分别是《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及<董事会议事规则》>有关条款的议案》、《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

于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贵公司董事会收到上述三个议案后，经审核认

为中兴新具有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且上述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

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同意将该三个临时提案提交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为此，2018 年 6 月

13 日，贵公司在收到临时提案后当天公告了《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〇一

七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及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补

充通知》”）以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〇一七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完整版）》（以下简称“《股东大会完整通知》”，与原《股东大会通知》、《股东

大会补充通知》合称“《股东大会通知》”）。根据《股东大会补充通知》，贵公司

董事长确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29 日。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股东大会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时间、股权登记日、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出席对象、会

议审议事项和会议出席登记方法等内容，《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 根 据 贵 公 司 董事 会 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 在 巨 潮 资讯 网 站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一

七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贵公司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原定召开前二十日收

到的书面回复，经计算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尚

未达到贵公司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贵公司就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的拟审议事项、召开时间和召开地点再次进行了通知。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 

2、根据本所律师的见证，贵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

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A 座四楼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议由

贵公司董事长殷一民先生主持。除现场会议外，贵公司还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内资股股东（即 A 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29 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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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28 日下午 15:00 至 2018 年 6 月 29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与《股

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1、根据本所律师对出席本次会议人员提交的相关资料的审查，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如下：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贵公司截至 2018年 4

月 10 日下午 15:00 交易收市时登记在册之股东名称和姓名的《股东名册》、贵公

司提供的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统计资料、身份证明和相关股东的

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A 股及 H 股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116

名，代表贵公司股份 1,542,238,552 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78%。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表明贵公司截至

2018 年 4 月 10 日下午 15:00 交易收市时登记在册之股东名称和姓名的《股东名

册》、贵公司提供的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和相关股东的

授权委托书等文件，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A 股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30 名，

代表贵公司股份 1,299,233,426 股，占贵公司 A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80%。

上述 A 股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H 股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1 名，代表贵公司股份

180,873,626 股，占贵公司 H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94%。上述 H 股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贵公司予以认定。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 A 股股东共 85 名，代

表贵公司股份 62,131,500 股，占贵公司 A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贵公司法人股东由其法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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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进行表决。该等法定代表人出示了本人身份证

明、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证券账户卡；代理人出示了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证券账户卡；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贵公

司自然人股东或其代理人出示了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证券账户卡，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除贵公司股东外，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还有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贵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士。 

3、根据《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会

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 A 股股东的资格及本次

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 H 股股东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认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根据《股东大会通知》，贵公司的内资股股东（A 股股东）可通过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参加表决，外资股股东（H 股股东）可现场投票参加表决，并且贵

公司明确了各种投票方式的表决时间和表决程序，符合《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贵公司董事会所

公告的议案一致，并未出现会议审议过程中对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对所有提案进行逐项表决，符合《股

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 

4、本次股东大会推举两名股东代表、监事以及本所律师对审议事项的投票

表决进行清点，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根据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贵公司根据有关规则合并统计的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6  

的除了议案 6《公司二○一七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之外的其他全部议案。 

关于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具体如下：（详细表决情况请见本法

律意见书后所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七年度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

计表》） 

（1）《公司二○一七年年度报告（含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公司二○一七

年年度财务报告）》 

（2）《公司二○一七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二○一七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公司二○一七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5）《公司二○一七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公司二○一七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公司关于聘任二○一八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①公司拟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二○一八年

度境内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定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二○一八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费用 

②公司拟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二○一八年度境外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定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二○一八年度的财

务报告审计费用 

③公司拟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二○一八年

度内控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定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二○一八年度的内控审计费用 

（8）《公司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①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300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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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公司拟向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 60 亿美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9）《公司关于申请二○一八年衍生品投资额度的议案》 

（10）《关于为海外全资附属公司提供履约担保额度的议案》 

（11）《关于为中兴通讯（香港）有限公司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12）《关于调整独立非执行董事津贴的议案》 

（13）《关于公司申请二○一八年度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4）《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有关条款的议案》 

（15）《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6）《关于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根据清点后的表决结果及本所律师的核查，上述第 1 至第 12 项、第 15 至第

16 项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其中，除第 6 项议案之外的其他议案均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上述第 13 项和第 14 项议案属于特

别决议案，均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

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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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度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普通决议案（12项） 

1.00 

公司二○一七年年度报告（含

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公

司二○一七年年度财务报告） 

总计 1,538,149,590  99.7465% 1,582,885  0.1026% 2,326,076  0.1508%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66,048,575  98.5520% 1,582,885  0.5863% 2,326,076  0.8616% 

内资股（A股） 1,359,774,541  99.8832% 1,582,885  0.1163% 7,500  0.0006%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78,375,049  98.7168% 0  0.0000% 2,318,576  1.2832% 

2.00 
公司二○一七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总计 1,538,086,490  99.7424% 1,593,885  0.1034% 2,378,176  0.1542%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65,985,475  98.5286% 1,593,885  0.5904% 2,378,176  0.8809% 

内资股（A股） 1,359,711,441  99.8785% 1,593,885  0.1171% 59,600  0.0044%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78,375,049  98.7168% 0  0.0000% 2,318,576  1.2832% 

3.00 
公司二○一七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总计 1,538,138,290  99.7458% 1,594,185  0.1034% 2,326,076  0.1508%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66,037,275  98.5478% 1,594,185  0.5905% 2,326,076  0.8616% 

内资股（A股） 1,359,763,241  99.8823% 1,594,185  0.1171% 7,500  0.0006%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78,375,049  98.7168% 0  0.0000% 2,318,576  1.2832% 

4.00 
公司二○一七年度总裁工作

报告 

总计 1,538,138,490  99.7458% 1,593,985  0.1034% 2,326,076  0.1508%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66,037,475  98.5479% 1,593,985  0.5905% 2,326,076  0.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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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内资股（A股） 1,359,763,441  99.8824% 1,593,985  0.1171% 7,500  0.0006%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78,375,049  98.7168% 0  0.0000% 2,318,576  1.2832% 

5.00 
公司二○一七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总计 1,538,138,590  99.7458% 1,593,885  0.1034% 2,326,076  0.1508%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66,037,575  98.5479% 1,593,885  0.5904% 2,326,076  0.8616% 

内资股（A股） 1,359,763,541  99.8824% 1,593,885  0.1171% 7,500  0.0006%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78,375,049  98.7168% 0  0.0000% 2,318,576  1.2832% 

6.00 
公司二○一七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总计 267,472,432  17.3661% 1,272,226,843  82.6014% 501,277  0.0325%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67,472,432  99.7661% 565,505  0.2109% 61,600  0.0230% 

内资股（A股） 88,816,807  6.5241% 1,272,046,842  93.4391% 501,277  0.0368%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78,655,625  99.8993% 180,001  0.1007% 0  0.0000% 

7.00 公司关于聘任二○一八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7.01 

公司拟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

公司二○一八年度境内财务

报告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

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定安永

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二○一八年度的财务报

告审计费用 

总计 1,540,404,766  99.8811% 1,768,386  0.1147% 65,400  0.0042%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68,303,751  99.3212% 1,768,386  0.6546% 65,400  0.0242% 

内资股（A股） 1,359,711,141  99.8785% 1,588,385  0.1167% 65,400  0.0048%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80,693,625  99.9005% 180,001  0.0995% 0  0.0000% 

7.02 

公司拟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

所担任公司二○一八年度境

外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并授权

总计 1,540,406,066  99.8812% 1,768,986  0.1147% 63,500  0.0041%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68,305,051  99.3216% 1,768,986  0.6548% 63,500  0.0235% 

内资股（A股） 1,359,712,441  99.8786% 1,588,985  0.1167% 63,500  0.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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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董事会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

定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二○一

八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费用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80,693,625  99.9005% 180,001  0.0995% 0  0.0000% 

7.03 

公司拟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

公司二○一八年度内控审计

机构，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

具体情况确定安永华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二

○一八年度的内控审计费用 

总计 1,540,312,426  99.8812% 1,768,986  0.1147% 63,500  0.0041%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68,211,411  99.3214% 1,768,986  0.6551% 63,500  0.0235% 

内资股（A股） 1,359,712,441  99.8786% 1,588,985  0.1167% 63,500  0.0047%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80,599,985  99.9004% 180,001  0.0996% 0  0.0000% 

8.00 公司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8.01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300亿元人民币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计 1,533,654,085  99.4666% 8,210,686  0.5325% 13,300  0.0009%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61,553,070  96.9516% 8,210,686  3.0435% 13,300  0.0049% 

内资股（A股） 1,361,268,577  99.9929% 83,049  0.0061% 13,300  0.0010%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72,385,508  95.4975% 8,127,637  4.5025% 0  0.0000% 

8.02 

公司拟向国家开发银行深圳

市分行申请60亿美元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 

总计 1,533,656,685  99.4668% 8,209,986  0.5325% 11,400  0.0007%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61,555,670  96.9525% 8,209,986  3.0432% 11,400  0.0042% 

内资股（A股） 1,361,271,177  99.9931% 82,349  0.0060% 11,400  0.0008%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72,385,508  95.4975% 8,127,637  4.5025% 0  0.0000% 

9.00 
公司关于申请二○一八年衍

生品投资额度的议案 

总计 1,540,459,067  99.8846% 1,593,885  0.1033% 185,600  0.0120%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68,358,052  99.3413% 1,593,885  0.5900% 185,600  0.0687% 

内资股（A股） 1,359,585,441  99.8693% 1,593,885  0.1171% 185,600  0.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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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80,873,62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00 
关于为海外全资附属公司提

供履约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计 1,534,044,654  99.4750% 8,036,498  0.5211% 59,600  0.0039%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61,943,639  97.0019% 8,036,498  2.9760% 59,600  0.0221% 

内资股（A股） 1,361,216,777  99.9891% 88,549  0.0065% 59,600  0.0044%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72,827,877  95.6034% 7,947,949  4.3966% 0  0.0000% 

11.00 

关于为中兴通讯（香港）有限

公司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的

议案 

总计 1,534,092,854  99.4781% 8,040,398  0.5214% 7,500  0.0005%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61,991,839  97.0197% 8,040,398  2.9775% 7,500  0.0028% 

内资股（A股） 1,361,264,977  99.9927% 92,449  0.0068% 7,500  0.0006%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72,827,877  95.6034% 7,947,949  4.3966% 0  0.0000% 

12.00 
关于调整独立非执行董事津

贴的议案 

总计 1,540,460,566  99.8847% 1,770,486  0.1148% 7,500  0.0005%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68,359,551  99.3418% 1,770,486  0.6554% 7,500  0.0028% 

内资股（A股） 1,359,766,941  99.8826% 1,590,485  0.1168% 7,500  0.0006%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80,693,625  99.9005% 180,001  0.0995% 0  0.0000% 

特别决议案（2 项） 

13.00 
关于公司申请二○一八年度

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总计 1,384,596,676  89.7895% 157,442,936  10.2100% 7,500  0.0005%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112,495,661  41.6734% 157,442,936  58.3238% 7,500  0.0028% 

内资股（A股） 1,348,578,460  99.0608% 12,778,966  0.9387% 7,500  0.0006%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36,018,216  19.9346% 144,663,970  80.0654% 0  0.0000% 

14.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董

事会议事规则》有关条款的议

总计 1,542,056,883  99.9937% 89,649  0.0058% 7,500  0.0005% 

其中：与会持股 269,955,868  99.9640% 89,649  0.0332% 7,500  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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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案 5%以下股东 

内资股（A股） 1,361,267,777  99.9929% 89,649  0.0066% 7,500  0.0006%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80,789,10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决议案（2 项）（累积投票方式选举） 

15.00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1 

选举李自学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即2019年3月29日）

止 

总计 1,505,952,414  97.6472%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33,851,399  86.5675% 

内资股（A股） 1,357,212,922  99.6950%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48,739,492  82.2339% 

15.02 

选举李步青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即2019年3月29日）

止 

总计 1,505,861,915  97.6413%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33,760,900  86.5340% 

内资股（A股） 1,357,122,423  99.6884%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48,739,492  82.2339% 

15.03 

选举顾军营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即2019年3月29日）

止 

总计 1,505,862,423  97.6413%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33,761,408  86.5342% 

内资股（A股） 1,357,122,931  99.6884%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48,739,492  82.2339% 

15.04 

选举诸为民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即2019年3月29日）

止 

总计 1,506,106,415  97.6572%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34,005,400  86.6245% 

内资股（A股） 1,357,366,923  99.7063% 

境外上市外资股 148,739,492  82.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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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H股） 

15.05 

选举方榕女士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即2019年3月29日）止 

总计 1,505,863,224  97.6414%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33,762,209  86.5345% 

内资股（A股） 1,357,123,732  99.6885%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48,739,492  82.2339% 

16.00 关于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6.01 

选举蔡曼莉女士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任

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即2019年3月29

日）止 

总计 1,536,980,729  99.6591%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64,879,714  98.0536% 

内资股（A股） 1,357,191,623  99.6934%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79,789,106  99.4004% 

16.02 

选举Yuming Bao（鲍毓明）先

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非执行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即

2019年3月29日）止 

总计 1,536,977,129  99.6588%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64,876,114  98.0523% 

内资股（A股） 1,357,188,023  99.6932%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79,789,106  99.4004% 

16.03 

选举吴君栋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任

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即2019年3月29

日）止 

总计 1,522,952,760  98.7495%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250,851,745  92.8608% 

内资股（A股） 1,343,163,654  98.6630%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79,789,106  99.4004% 

 




